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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

本局職安單位(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安全衛生管理業務的最上層擬訂、規劃、推

動及督導者)接獲災害通報後，轉知本局業管單位(職業安全衛生法所定安全衛生

管理業務的最上層執行者)協助處理。凡通報勞動檢查機構案件均依「交通部在

建工程重大職災案件通報流程圖」（局附件 11070A）於 4小時內傳真並 E-Mail

「勞工傷亡職業災害通報單」報部。 

(1) 受理、備查「職業災害調查表」並視實需加以列管、追蹤。 

(2) 函知各相關單位，避免類似災害再發生。 

(3) 統計分析職業災害案件、定期檢討改進。 

(4) 未達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第 2 項之職業災害，由分局/處辦理本條事項，

惟相關資料應報本局存查。 

 

  (2)  

5.6.2  函知各相關單位，避免類似災害再發生。 

5.6.3  統計分析職業災害案件、定期檢討改進。 

4. 

接獲工務段（所）或中心通報後，應立即指揮處理；與勞動檢查機構、 當地主

管機關保持聯繫；另需迅即召集相關單位及承包商研擬改善策進作為，避免類似

災害再發生。 

(1)若屬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 37 條第 2 項所定職業災害，分局/處應於 2 小時內

傳真並 E-Mail「勞工傷亡職業災害通報單」至本局；非上班時段，另應同時傳

真並 E-Mail 交通部重大工程督導會報。  

(2)迅速完成「職業災害調查表」及「職業災害案例報告」，於災害發生後 10 工

作日內陳報本局備查。職業災害案件受本局列管期間應按月提送各階層改善策

進作為執行成果陳報本局備查。 

(3)製作「職業災害案例報告」，於災害後 45工作日內陳報本局備查。 

(4)將「勞動檢查機構檢查報告」(電子檔)陳報本局。 

3. 

接獲監造(督)單位通報後，應立即初步查證並督導監造(督)單位與承包商進行緊

急救援及災害處理並於 1小時內先以通訊軟體(如 Line等) 於群組內進行通報、

填具「勞工傷亡職業災害通報單」（局表 11070B），以傳真並 E-Mail通報分局/

處；於災害處理後，配合填寫「職業災害調查表」。 

(1) 事故造成重大工程災害，另依據本局「重大災害處理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
(2) 重大職業災害(1 人以上死亡或 3人以上送醫)發生 30分鐘內，各工務段

（所）或中心應依本局「災害簡訊及網路訊息通報程序及格式規定」，以簡訊

及網路訊息初報本局指定人員，並同時以簡訊初報交通部指定人員。 

2. 

接獲承包商通報後，應立即轉報工務段（所）或中心，並督導與協助承包商展開

災害處理。有關災害發生情形及處理經過情形皆應詳予記錄、調查與分析檢討，

研提改善策進作為並配合填寫「職業災害調查表」。 

1. 

發生職業災害後，承包商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，應依核定之「職業安全衛生

管理計畫」內有關緊急災害處理之程序，立即採取必要救援措施迅速通報當地主

管機關、保險或公證公司及監造單位並配合填寫「職業災害調查表」（局表

11070A）。若屬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第 37 條第 2 項所定職業災害之一時，應於 8

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。 


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   分局/處 

職業災害調查表 
（民國    年   月） 

填報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第   頁 共   頁 

  標 案 名 稱  

標 案 資 訊 
開工日期 預定竣工日期 決標金額 

   

承 包 商  

監造(督)單位  

調 查 人 員  

災 害 概 況 

傷亡情形:死亡_____人；受傷_____人；失蹤_____人 

發生時間: 
災害類型: 
交通事故、被撞等類型請務必載明施工通報申請之

交管設施布設類型、衝撞位置(交通管制區段) 

發生地點: 災害媒介物: 

罹 災 者 概 況 

(檢附相關紀錄

及資料) 

姓名: 教育 

訓練 

日期: 

性別: 時數: 

出生年月日： 
勞保 

投保日期: 

身分證字號: 投保單位: 

手機: 

團險 

投保日期: 

職務: 保險公司: 

就職日期: 保險內容: 

工作年資: 
其他 

保險 

投保日期: 

體檢實施日期: 保險公司: 

受危害告知簽署日期: 保險內容: 

一、災害現場概況（檢附相關照片） 

 

 

監造(督)單位 工務段（所）/中心 分局/處 

   

局表 11070A 

版本：6(107.03） 


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     分局/處 

職業災害調查表（續頁一） 
（民國    年   月） 

填報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第   頁 共   頁 

二、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災害原因分析 

(一) 直接原因:  
□墜落滾落□跌倒□衝撞□物體飛落□物體倒塌崩塌□被夾被捲□被撞 

□被切割擦傷□踩踏□溺斃□與高溫、低溫之接觸□與有害物等之接觸 

□感電□爆炸□物體破裂□火災□交通事故□其他： 

(二) 間接原因: 

1. 不安全動作: 

2. 不安全狀況: 

(三) 基本原因（可複選）： 

□未設置職安人員□未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□未實施機械設備的保養及自動檢

查□未訂定標準作業程序□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□安全衛生管理或督導不確

實□其他： 

(四) 各階層檢討結果: 

1. 承包商: 

2. 監造(督)單位: 

3. 督工單位(工務段（所）或中心): 

4. 分局/處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局表 11070A 

版本：6(107.03） 


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   分局/處 

職業災害調查表（續頁二） 
（民國    年   月） 

填報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第   頁 共   頁 

四、各階層策進作為 

(一) 承 包 商: 

(二) 監造(督)單位: 

(三) 督工單位(工務段（所）或中心): 

(四) 分局/處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局表 11070A 

版本：6(107.03） 


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

勞工傷亡職業災害通報單 
工程(作) 

主辦機關 
 

通報 

時間 
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
通報人員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工程(作)

名稱 
 

傷亡情形  受傷_____人；死亡_____人；失蹤_____人 

事故 

發生時間 
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       分 

事故 

發生地點 
 

災害類型 

□ 墜落、滾落 

□ 倒塌、崩塌 

□ 被夾、被捲 

□ 感電 

□ 密閉空間缺氧 

□ 物體飛落 

□ 撞擊（被撞、交通事故） 

□ 其它             

交通事故、被撞等類型請務必載明施工通報申請之交管設施布設類型、衝撞位置(交通管制區段) 

現場 

處理單位 

 

現場 

主管人員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

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電話： 

現場狀況 
 

監造(督)

單位 

公司名稱： 

現場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

施工單位

(承包商) 

公司名稱： 

現場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

災害發生 

經過及原

因 

發生經過： 

傷者目前情形： 

發生原因(初判)： 

※ 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，承包商應於 8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：(1)死亡災害。(2)

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3人以上。(3)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 1人以上，且需住院治療。 

※ 重大職業災害(1人以上死亡或 3人以上送醫)發生 30分鐘內，各工務段（所）或中心應

依本局「災害簡訊及網路訊息通報程序及格式規定」，以簡訊及網路訊息初報本局指定人

員，並同時以簡訊初報交通部指定人員。 

※ 凡通報勞動檢查機構案件均須依「交通部在建工程重大職災案件通報流程圖」規定時程傳

真並 E-Mail本表報部(上班時段，本局應於 4小時內通報到部；非上班時段，請分局/處

電傳本局時，同時電傳交通部重大工程督導會報，以符時效)。 

※ 交通部重大工程督導會報 

【上班日電話：(02)2349-2891、傳真：(02)2349-2187、E-Mail：mh_wu@motc.gov.tw】 

※ 高速公路局 綜合組職安品保科；北區交控中心 

【上班日電話：(02)2909-6141#3245或 3246、傳真：(02)2909-3210、2909-7017、

2909-6395、2909-2251、E-Mail：cho430@freeway.gov.tw或 seemesu@freeway.gov.tw】 

局表 11070 B  

版本：6（107.03） 



 

交通部所屬機關在建工程職業災害案件通報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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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發生 

(現場人員) 

監

造

單

位 

主
辦
機
關
一
線
單
位
（
段
、
所
、
站
） 

1.機關一線單位應立即指派
人員抵達現場了解事故發
生情形、確認災情及受傷死
亡人數並回報，且應協助現
場救災單位辦理相關作業。 

2.主管於確認災情後應即通
報工程主辦機關內之主管
，俾利掌握災情並發送職災
簡訊通報(初報)至相關人
員主管。 

3.單位內人員於了解現地情
形後協助填妥「勞工傷亡職
業災害通報單」電傳（
E-Mail）至主辦機關(處、
分公司)。 

4.督促施工廠商儘速通報當
地勞動檢查機關(構)。 

1. 現場監造人員應將現
場情形通報監造主管
，並協助處理救災工
作。 

2. 監造主管應再次確認
現場受傷、死亡人數
及情形，通報主辦機
關（段、所、站）及
當地勞動檢查機構。 

1. 機關接獲通報應確認受傷
、死亡人數、事發時間、
地點、工程標案名稱。 

2. 通報工程主辦機關相關課
（室）主管及機關長官(工
程處處長、分局長等)。 

3. 主辦機關長官(處長、分局
長官)於掌握事件後，通報
機關首長告知相關訊息。 

4.確認「勞工傷亡職業災害
通報單」資料無誤後電傳
及 E-Mail 至局或總公司。 

事
故
發
生
起
1
小
時
內 
通
報
工
程
主
辦
機
關 

工
程
主
辦
機
關
（
處
、
分
公
司
） 

交
通
部
所
屬
機
關
（
局
、
公
司
） 

交 通 部 

重大工程督導會報 

【傳真：（02）2349-2187】 

 

1.局(總公司)確認確認
受傷、死亡人數、事
發時間、地點及標案
名稱。 

2.機關(構)首長於掌握

災情後請通報本部重
大工程督導會報執行
秘書(技監) 並依災害
級數通報 部、次長。 

3.傳真「勞工傷亡職業
災害通報單」並 E-Mail
至交通部重大工程督
導會報。 

1. 本部重大工程督導會報接獲
通報後，瞭解職災發生原因、
罹災(受傷)人數，並確認「勞
工傷亡職業災害通報單」所填
資料無誤。 

2. 函請機關說明事故原因並提
送檢討報告。 

1. 通報 119、110 協助
救災及處理。 

2. 施工廠商應立即通
報工程主辦機關管
理單位（如:段、所
、站…等）並於現
場協助救災。 

 

發
生
起
2
小
時
內 
通
報
到
局 

交通部 重大工程督導會報  
簡訊通報 (30 分鐘內以簡訊傳送初報) 
電話通報：（02）2349-2891 
傳真通報：（02）2349-2187 

E-Mail：mh_wu@motc.gov.tw 

4
小
時
內 
通
報
到
部 

1061015 修 

局附件 11070A 

版本：2（106.10） 



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

職業災害案例報告 
 

一、 標案名稱：  

二、 災害類型：  

三、 媒介物：  

四、 發生日期及時間： 

五、 發生地點： 

六、 罹災情形:死亡  人；受傷  人；失蹤  人 

七、 災害現場概況（檢附相關照片）： 

 

八、 災害發生經過及處理情形： 

 

九、 災害原因分析： 

(一) 直接原因： 

(二) 間接原因： 

(三) 基本原因： 

十、 策進作為及防範對策： 

 

註、上述資料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妥為處理(請塗銷或移除)。 

局附件 11070 B  

版本：1（107.0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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